115年桃園巿運動會-巿長盃劍道錦標賽暨全民運動會選拔賽競賽規程
一、依據114年11月18日「115年桃園巿運動會-巿長盃競賽活動申請補助說明會」會議紀錄訂定之。
二、宗 旨：為擴展運動風氣、增進國民身心健康、厚植運動實力、並藉運動促進友誼交流，並以　　
　　公平、公正及公開的方式選派優秀選手代表本巿參加賽事。
  三、指導單位：桃園巿政府
四、主辦單位：桃園巿政府體育局
五、承辦單位：桃園巿體育總會劍道委員會
六、協辦單位：桃園巿體育總會 經國國中 桃園巿蘆竹區體育會劍道委員會
七、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18、19日（星期六、日）二天。
    比賽時間：早上八點三十分前報到，參加人員於九點參加開幕式。
比賽地點：經國國中活動中心(地址: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276號)
八、比賽組別及參加資格：
 【一、團體得分賽】
（1） 社會男子公開組：各縣市公（私）立機關及高中以上學校男子學生及社會人士。
（2） 社會男子精英組：各縣巿公（私）立機關及各道館社會人士，限非甲組及非各縣巿代表隊。
 （三） 社會女子組：各縣市公（私）立機關及高中以上學校女子學生及各道館社會人士。
 （四） 國中男子組：各縣市公（私）立國民中學男子在籍學生、均可組隊加。
 （五） 國中女子組：各縣市公（私）立國民中學男子在籍學生、均可組隊參加。
 （六） 國小男高年級組：各縣市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在籍學生、均可組隊參加。
 （七） 國小女高年級組：各縣市國民小學五、六年級在籍學生、均可組隊參加。
 （八） 國小男中年級組：各縣市國民小學三、四年級在籍學生、均可組隊參加。
 （九） 國小女中年級組：各縣市國民小學三、四年級在籍學生、均可組隊參加。
 （十） 國小男低年級組：各縣市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在籍學生、均可組隊參加。
 （十一）國小女低年級組：各縣市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在籍學生、均可組隊參加。
【備註】以上各組別報名隊伍未達四隊取消該組競賽
 【二、個人賽】
（一）社會男子選拔組：限本巿在籍選手。
（二）社會男子公開組：各縣巿男子高中以上，段位、年齡不限。
（三）社會男子精英組：各縣巿公（私）立機關三十歲以上男子。
（四）社會女子組：各縣市公（私）立機關及高中以上學校女子均可組隊參加。

（五）國中男子組：各縣市公（私）立國中男子在籍學生。
（六）國中女子組：各縣市公（私）立國中女子在籍學生。
（七）國小男高年級組：各縣市國小男子五、六年級在籍學生。
（八）國小男中年級組：各縣市國小男子三、四年級在籍學生。
（九）國小男低年級組：各縣市國小男子一、二年級在籍學生。
（十）國小女高年級組：各縣市國小女子五、六年級在籍學生。
（十一）國小女中年級組：各縣市國小女子三、四年級在籍學生。
（十二）國小女低年級組：各縣市國民小學一、二年級在籍學生。
【備註】以上各組別報名人數未達八人取消該組競賽。
九、競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劍道協會所公佈之最新比賽規則。
十、比賽辦法：由大會視各組報名參加人數而定。選手請自備紅白帶。
(一)社會組、國中組、國小組團體得分賽：
  （1）每隊註冊選手四名。勝負三次，計時三分鐘。
  （2）每場出賽人數三人，每場賽前提出出場比賽名單(得隨場變更)未註冊選手或未達二名不得
　　出賽。
　（二）勝 負：
   (1) 每隊勝負中人數相等，比勝負次數判定之，倘若又相等時則以派代表不計時勝負一次賽決定之。
(2) 循環賽時，如兩隊勝負場數積分相同時，以該兩隊之勝者為勝。如三隊以上相等時，以該
 循環相關隊伍之勝負人數之多者為勝；仍相等以得分數之多者為勝(惟代表戰之勝負人數及

       得分數不列入計算)；又相等時，由該相關隊之代表作不計時勝負一次賽至分勝負為止。
   (三) 個人賽
（1）社會組，勝負三次（計時三分鐘）。
（2）國中組及國小組，勝負三次（計時三分鐘）。
（3）時間到平手，則以不計時勝負一次賽決定之。

 十一、賽程時間:

     115年4月18日:各組團體賽及國小組個人賽

     115年4月19日:社會男子選拔組個人賽、社會男子公開組個人賽、社會男子精英組個人賽、
社會女子組個人賽、國中男子組個人賽、國中女子組個人賽
 十二、報 名：自即日至4月3日（星期五）止，填寫本會專用報名表電子檔(郵件主旨:參賽單位-115
　　　年桃園巿長盃報名表)寄至Email：（tj090902000@yahoo.com.tw）敬請來電確認（劉有元總
　　　幹事0936163593 ）。報名費:團體得分賽:社會組、國中組每隊1200元，國小組每隊900元;
個人賽：每人300元。匯款帳號：822中國信託銀行 帳號:510540626968 戶名:周雅慧
 十三、抽 籤：4月6日（星期一）晚上八點整於桃園巿劍道館抽籤，請報名單位派員參加，不到

       者由大會代抽，不得異議。
 十四、領隊會議：115年4月18日上午8:00時於比賽地點舉行。
 十五、獎 勵： 

    (1)各組比賽各項目取優勝前三名頒發獎盃、獎狀。巿府獎狀發給原則:參加各競賽組別達三隊
       (人)以上者，獎勵第一名;達四隊(人)以上者,獎勵前二名;達五隊（人）以上者,獎勵前三名。

    (2)工作人員及指導人員敍獎將依「桃園巿巿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辦理。
    (3)比賽期間請惠允實際參與工作人員(含帶隊老師)公(差)假登記，若逢例假日，同意在不影響課務
       原則下，於活動結束後一年內擇日給予補休二日；如已支領裁判費、工作費者，不得再報支加班費、

       補休或其他酬勞。
 十六、申 訴：
　　(1)比賽中之爭議事項，規則上如有明文規定及相同意義之解釋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不

　　　得提出抗議。

　　(2)對運動員資格提出抗議者，須於該場比賽前提出，否則不予受理。
    (3)合法之抗議應予事實發生後即時以書面向裁判長提出,由單位領隊或管理教練簽字蓋章並              

      附保證金伍仟元整;由大會審判委員審議,如抗辯成立,保證金退還,否則予以沒收,不得再提        

       出抗議。
十七、附則：
      (1)各隊如有不合規定之選手或冒名頂替者, 經查屬實以取消資格論處, 其法律責任應由所屬單位主管負責。
(2)比賽中如有侮辱裁判者停止該賽,情節重大者交由審判委員會議處之。
十八、比賽期間午餐:4/18團體賽大會提供教練及選手便當,4/19個人賽不提供便當。
十九、凡報名參賽選手之保險，由各所屬學校及單位自行投保；大會僅保場地險。
二十、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報名表下載: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_ulkHtSuC2W5re3BMZnOI02WkLrmDY7E/edit?usp=sharing&ouid=118030507254356566543&rtpof=true&sd=true
